
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

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元江县2017年城市棚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项目贷款利息经费。

二、立项依据
项目是根据元江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云南省2013-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（一期）玉溪元江县滨江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立项的通知——元发改〔2013〕167号，元江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云南省2013-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（一期）玉溪元江县滨江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——元发改〔2014〕63号，云南省2013-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（一期）玉溪市元以滨江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-合作开发协议，云南省2013-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（一期）-玉溪元片区（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贷款12.10亿），云南省2013-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（一期）-玉溪元片区（用于软贷款回收再贷项目1.53亿）为依据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元江县人民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。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云南省2013-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（一期）-玉溪元片区借款合同（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贷款）于2014年11月27日签订，借款期限从本合同约定的第一笔借款的提款日起，至本合同约定的最后一笔借款的还本日止，即从2014后11月27日起，至2029年11月26日止，共计15年。

此项目的项目级次是本级，实施年度为2026年。此项目并非政府采购项目，属于社会事务支出，是县（区）级项目，资金来源于政府性基金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项目经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，对该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评审，根据专家组评审意见，同意云南省2013-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（一期）玉溪元江县滨江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，并签订云南省2013-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（一期）玉溪元江县滨江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固定资产贷款合同，云南省2013-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（一期）玉溪市元以滨江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合作开发协议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2026年安排460.00万元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本局根据预算法、会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制定了相关内控制度，并严格遵照执行。

云南省2013-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（一期）玉溪元江县滨江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估算总投资152,896.00万元。资金来源：争取上级资金，不足部分县级自筹。云南省2013-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（一期）玉溪元江县滨江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是元江县委、县政府安排专家组评审后，立项批复项目，经与国家银行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贷款合同书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(大写)壹拾贰亿壹仟万元整(小写 121,000,000.00 )。借款期限为15年，自2014年起至2029年止。根据合同协议2026年应还利息460.00万元。 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云南省2013-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（一期）玉溪元江县滨江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建设，将进一步提升城市品位，改善人居环境，完善城市功能，是打造滨江生态城市的重要举措，通过项目的实施，合理利用城市土地，优化城市空间布局，推进城市化进程，促进元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，使城市居住区布局更趋合理。配套设施更加齐全，服务功能更加完善，实现让老百姓“搬得出、住得下、有发展、生活水平有所所设”的目标。

